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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3年12月18日

（2023）浙0304民初2926号
廖明宇：本院受理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廖明宇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04民初292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廖明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赔偿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2000元；
二、驳回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由
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80元，被告廖明宇
负担520元；公告费560元（由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垫付），由被告廖明宇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6381号

宁夏婕发日用品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箭牌家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婕发日用品经营部知识产权
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
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送达地址确认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2
月19日14时1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3）浙0481破56号

本院据执行局移送于2023年12月8日立案受理债
务人朱艳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朱艳的债权人应在
2024年1月25日前向管理人浙江正健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通讯地址：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水月亭西路
459号；联系电话：13575358655、13967358457；联系
人：钱俊、徐志杰）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
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
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予以说明。连带债权人
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
共同申报债权。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

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
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
求偿权申报债权。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
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
权申报债权，但债权人已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
外。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在债务集中清理程序中行使权利。朱艳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相关
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1月30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
21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人会议以线上和
线下同时进行，债权人可与管理人确认参加会议的方
式，线上和线下参加债权人会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
准时参加。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270号

杨国祥：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旧馆四发服装砂洗厂与
被告杨国祥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
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
杨国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湖州旧馆四
发服装砂洗厂加工费7万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以7万
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1.5倍从2023年9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2110元，由被告杨国祥负
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破22号之一
2023年9月14日，本院裁定受理安吉酷锐家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酷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接受本
院指定后经调查确认，酷锐公司名下无不动产、车辆及
有效知识产权登记信息，银行账户无余额，无第三方支
付平台账户及证券账户开设信息；酷锐公司诉李荣荣
追收未缴出资案已经判决，但根据李荣荣的征信情况，
收回该出资款的可能性不大；无其他实物资产和对外
投资；公司的财务账册资料未向管理人进行移交，审计
机构无法审计。截至2023年11月28日，酷锐公司债
务为988824.29元。本院认为，酷锐公司无财产可供
分配、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和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3年12月13日裁定宣告安吉酷锐家具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安吉酷锐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
序。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4730号

包明红：本院受理原告吴美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802民初473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吴美芳与被告包
明红离婚；二、婚生女包娱菲由原告吴美芳直接抚养，被
告包明红按每月1000元的标准自2024年1月起于每月
25日前支付包娱菲生活费直至包娱菲年满十八周岁时
止。教育费、医疗费双方各半承担，自2024年起至包娱
菲年满十八周岁时止，于每年12月30日前结算一次；三、
驳回原告吴美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
公告费560元，共计860元，由原告吴美芳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479号

叶洪宾、王菊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
有限公司与被告叶洪宾、王菊琴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
547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

限公司撤回对被告王菊琴的起诉。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1004民初54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叶洪
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浙江
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代偿款81915.01元，并支付利息
损失(2016年9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
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32元，公告费560元，
合计2992元，由被告叶洪宾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505号

台州京驰车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舜茂与被
告台州京驰车业有限公司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
司住所地不详且无人代收法院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1004民初550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台州京驰
车业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
原告陈舜茂货款人民币103010元并赔偿自2023年9月
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
人民币236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人民币2920元，由被
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破71号

本院根据绍兴宏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3年12月4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台州市东座废旧金属
回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12月13日指
定台州宏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债务人
台州市东座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
年1月20日前，向管理人台州宏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通迅地址：浙江省玉环市垟青大厦4号楼7楼；联系电
话：13326008889；联系人：何启炬）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债务人台州市东座
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1月30
日14时30分在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4民初3582号

陈贤福（浙江省永嘉县东城街道全山村13号）：本院
受理原告陈日里与被告陈贤福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
陈贤福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陈日里运费
286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10元，由被告陈贤福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81破2号之一

2022年4月27日，本院根据龙泉市佳能木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佳能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其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
人。本院查明：佳能公司已停止经营，截止2023年9月
28日，佳能公司负债总额为13481162.13元，佳能公司
名下有少量机器设备，财产价值较低，另有拆迁补偿款尚
与案外人存在争议，暂未发放。佳能公司管理人以佳能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为由，请求本院裁定
宣告佳能公司破产。本院认为，佳能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经具备破产的法定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
百零七条规定，本院于2023年11月27日裁定：宣告龙泉
市佳能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龙泉市人民法院

梅梅：
我会受理舟仲（2023）第92号申请人舟山市普陀区名

爵会娱乐厅与被申请人梅梅合同纠纷仲裁案，因无法以其
它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

证据副本、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
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0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2月21日上午14时30分在我
会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临城街道合兴路31-35号中昌国
际大厦26楼2612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3年12月18日

仲裁公告
马珍珍：

我会受理舟仲（2023）第91号申请人舟山市普陀区名
爵会娱乐厅与被申请人马珍珍合同纠纷仲裁案，因无法以
其它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及证据副本、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
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0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2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我会
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临城街道合兴路31-35号中昌国际
大厦26楼2612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3年12月18日

仲裁公告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浙江Y11230206-1资产转让
合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恒丰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
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588199926、0571-87836707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12月18日

债权资产明细表 基准日：2023年7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名称

瑞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凤凰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三江机电有限公司
合计：

金额
本金

50000000

4631604.37

9000000
63631604.37

利息

2937649.84

1422232

9258287.4
13618169.24

垫付费用

343753

0

20000
363753

合计

53281402.84

6053836.37

18278287.4
77613526.61

担保情况

抵押人：瑞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瑞雪蓝色印染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东方华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徐杏木、梅东英
保证人：杭州浙东实业有限公司、杭州龙发机械有限公司、杭州通圆家纺制品有限公司、
金建庆、杨玉凤
保证人：绍兴华远化纤有限公司、茹金木、赵云

接连两次被追尾，
是巧合还是意外？

今年，长沙市民陈先生遭遇了两起奇

怪事件。

3月27日凌晨，陈先生与女友从某酒

吧出来，因自己喝了酒，所以由女友开车回

家。二人行驶途中，突然遭到其他车辆撞

击。后车司机气势汹汹地迎上来，看到驾

驶人是陈先生女友，愣了一下，接着表示陈

先生的车变道不当，要求赔偿。事后，陈先

生转账1800元给后车司机温某某。

陈先生以为这只是一场意外，没想到

半个月后，他又遇上了交通事故。

4月13日凌晨，陈先生应朋友谭某邀

约吃夜宵。酒足饭饱后，谭某要求坐陈先

生车一起离开。当看到陈先生要找代驾

时，谭某却劝阻说：“这点酒没问题，自己开

就可以。”但陈先生依然坚持叫了代驾。

代驾把车开至陈先生小区附近后，谭

某便以“到家门口了”结束订单，让代驾离

开。当陈先生坐上驾驶位，刚起步，忽然就

被后面一辆车撞上。追尾司机指出陈先生

酒后驾车，提出25000元私了。陈先生表

示自己无力赔偿时，谭某提议让他将名下

汽车抵押。最终，在谭某的“建议”下，陈先

生被迫将车辆抵押，并支付24800元给该

司机。

短短半个月内连续发生两起交通意

外，陈先生虽心存疑惑，却并未放在心上。

直到2023年8月，陈先生接到警方电话才

明白，自己遭遇的两起事件是团伙作案，连

朋友谭某都是其中一员。

与美女喝酒后，
被怂恿酒驾送其回家

陈先生的遭遇，只是该团伙犯下的数

十件案件的冰山一角。

2023年5月，因被害人报案，杨某等

19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被警方抓获到案，部

分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

开福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发现，这些

人都提到一名叫杨某的人，在该团伙实施

驾车“碰瓷”中，起到组织、纠集的主要作

用，是该犯罪团伙首要分子。

据查，杨某先后组织、纠集刑满释放人

员谭某、社会闲散人员李某某等参与其

中。为壮大声势，谭某、李某某等人陆续纠

集自己的同乡、朋友及女友等人共同参与，

逐渐形成了以杨某为首要分子、谭某等6

人为骨干成员、罗某等12人为较为固定的

重要成员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另有犯罪嫌

疑人郭某某等10人在该恶势力团伙成员

的指挥下，共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如，2021年6月6日，在杨某的指使

下，李某某联系其在酒吧工作的女友杨某

某，要求其配合寻找“目标”。当晚，在杨某

某与被害人易某、周某某喝酒后，故意怂恿

易某酒驾送自己回家。易某驾车期间遭到

杨某等人同样以追尾的手法“碰瓷”。期

间，李某某手持棍棒对被害人进行威胁，索

要高额赔偿。最终，易某二人被迫支付了

16000元。

已查证犯罪事实53起，
涉案金额超68万元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0年3月至2023

年5月期间，杨某长期多次在长沙市各区

县针对酒驾人员实施驾车“碰瓷”违法犯罪

活动。该犯罪团伙通过蹲守饭店随机寻找

目标、安排酒局、故意怂恿他人酒驾等方

式，预谋敲诈被害人。

据介绍，该犯罪团伙已查证属实的犯

罪事实共53起，其中敲诈勒索48起（包括

犯罪未遂2起），犯罪数额共计642987元，

诈骗5起，犯罪数额共计39100元，其中有

多起使用暴力、软暴力的恶性案件。

安排“美女酒局”，怂恿酒驾再“碰瓷”
涉案金额超68万元，这个29人涉恶团伙栽了！

《三湘都市报》王智芳 周玮师 周冠羽

以前酒驾“碰瓷”只是蹲守饭桌上的喝酒者，这次

直接安排美女入酒局、怂恿朋友酒驾……近日，记者

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获悉，该院依法公诉的

某涉恶团伙以酒驾威胁被害人进行敲诈勒索一案已

宣判，被告人杨某等29人因犯敲诈勒索罪、诈骗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